2011年生命学院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安排
1、 复试时间及安排

1.报到时间：4月12日   9：00-15：00报到，地点：科技大厦302
2.笔试时间：4月12日  18：00-20：00   专业课
3.面试时间：4月13日（周三）  地点：注意报到地点公告
4.体检时间：4月15日上午8:00，校医院，要求：早晨体检空腹
二、考生报到
1、 查验复试考生“准考证”、身份证、毕业证书原件（应届生交验学生证，入学报到时交验毕业证书）、下载的复试通知书、本科毕业成绩单（教务处红章）2份；
2、 收取考生的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在同一页）、本科毕业证书复印件；
3、 收取考生复试费100元（包括免试考生）； 
4、 凡提交的报考信息及材料需与本人实际相符合。凡不符合者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消录取资格。

三、复试分数线及复试科目

  凡第一志愿报考我院的专业复试分数线，在满足国家线的基础上，总分305分（含）以上有资格参加我院组织的复试。

  进入复试名单的同学请在网上下载复试通知书并选择复试科目：微生物学或化工原理。
四、复试、录取

1. 复试成绩

1）复试成绩为专业课笔试和面试成绩之和；

2）专业课笔试满分为200分，面试（含外语口语）满分为300分，面试成绩低于180分者直接淘汰；
3）复试成绩和初试成绩直接相加，得出入学考试总成绩。
2. 拟录取

按照学校有关规定，择优录取，拟录取学生可以领取体检表体检。

对于拟录取的调剂生，在我校发出录取通知48小时内未见回复，则自动取消其拟录取资格。
3.拟录取考生人事档案说明
拟录取考生领取调档函时间、地点：凭体检交费单，4月15日下午2:00—4:00到科302，领取调剂函和人事档案调档通知书方能离校。
（1）考生必须在5月15日寄送人事档案，人事档案不能按时寄交的考生按自动放弃录取资格处理；
（2）应届本科毕业生如果不能按时寄来档案的考生，先让所在学生部门写鉴定意见（应该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工作学习态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等方面）寄来；本校应届本科毕业生不用调档；
（3）调档通知：填写好人事档案所在单位、姓名以及录取学院及录取专业。 

